 城中区市政桥梁、遮阳棚、下穿通道
清洗项目需求


1、市政结构设施分为跨江大桥、机动车下穿通道、以及遮阳棚，服务期间城中区所有新增市政桥梁、遮阳棚、下穿通道均纳入日常清洗保洁范围；清洗作业以机械化清洗为主，不适合使用机械清洗的应以人工清洗为主。
2、市政桥梁、遮阳棚、地下通道设施清洗频率全年不少于12次。（含机动突击检查4次/年，突击任务业主需提前24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商后进行指定区域及路段的清洗保洁工作）。
3、必须确保承包范围内清洗保洁的全部工作，应达到清洗后干净整洁、无浮土、无污渍等，市政设施呈现本色，并能积极配合、服从采购人和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查、监督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作业完成后，及时清除残留在市政设施上及地面的脏水、积泥、杂物。
5、作业人员须穿戴反光标志的工作服和佩带胸卡上岗，胸卡须注明姓名、编号，作业人员按照指定区域及路段的清洗保洁，严禁擅自脱岗离岗，确保安全作业。
6、在重大节日、主要活动期间及采购人有重大工作任务或突击性任务时，并且不在本次项目约定清洗服务工作的，承包商必须及时配合采购人提出的临时性要求，服务费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。
7、承包商应负责作业期间的安全管理和劳动管理，服务期内发生劳动纠纷、人员伤亡、车辆财物损失等安全事故，由承包商负一切责任。


柳州市城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2日




